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市政协提案办理质量评价标准（试行）
	提案号
	
	案 由
	

	提案者
	
	承办单位
	

	办理沟通
方式
	公文来往
	面商
	电话
	短信
	网络
	其它

	
	
	
	
	
	
	

	办理情况
总体评价
	满意
	基本满意
	不满意

	
	
	
	

	项    目
	标            准
	评分

	组织有序
(共20分)
	1.将办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，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提案办理工作。（10分）
	

	
	2.建立健全提案办理工作制度，制定办理方案，创新办理方式，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。（10分）
	

	协商主动
(共30分)
	3.积极主动开展办理协商，形成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（10分）
	

	
	4.办理全程保持沟通协作，与提案者、会办单位保持经常联系。（10分）
	

	
	5.加强与提案者的沟通联系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活动。（10分）
	

	程序规范
(共30分)
	6.在规定时间内，积极主动地确认、接收提案。（5分）
	

	
	7.复函及时，内容完整，不答非所问（10分）
	

	
	8.办复后有书面办理综合报告，做好后续办理工作，适时向提案者通报进展情况。（10分）
	

	
	9.提案及答复函立卷、相关工作材料归档完整规范。（5分）
	

	落实积极     (共20分)
	10.对提案所提合理建议认真研究采纳落实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；（6分）强化宣传，进一步扩大政协提案工作的社会影响。（4分）
	

	
	11.对列入计划解决的，制定明确的落实时间表。对委员不满意的重新办理，并给予解释。（10分）
	

	合  计（总分：100分）
	





